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23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招生简章
一、报名条件

1.考生须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考生所持证件须与考生本人信息一致，且在有效期之内。

[bookmark: _GoBack]2.参加当年学测，且语文、数学A或数学B、英文科目均达到均标级（含）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招生专业、计划和就读地址

招生专业：风景园林（文理兼收）

招生计划： 5 名 

就读地址：奉贤校区（上海市海泉路100号）

三、考生身体健康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报健康状况。经复查，身体健康状况不符合专业学习要求的考生，学校将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本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处理。风景园林专业色盲色弱不予录取。

四、选拔程序

2023年我校招收台湾学测考生采用“申请—审核”，具体程序如下：

（一）报名程序

报名时间：2023年3月1日至3月31日

网上报名：考生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报名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进行报名。考生须按照要求输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证件、电子照片、学测成绩、考生诚信承诺书、成绩查验授权书和个人申请陈述。考生应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可在报名截止前修改志愿，逾期不得修改。

（二）审核程序

学校招生领导小组于4月20对所有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包括身份审核、学历审核及学测成绩审核等。学校可要求考生更正或补充材料（基本材料不可修改），系统显示需更正或补充材料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更正或补充有关材料，提交后及时查看审核结果，逾期提交不再受理。系统显示初审不通过的考生不得参加后续录取。资格造假的考生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已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

（三）录取程序

学校将依据考生学测成绩，参考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社会实践等情况，择优录取。考生须于5月15日至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且不得参加征集志愿报名。

若学校招生计划未完成，其他有意报考我校的考生可于5月21日至31日期间进行征集志愿报名，考生按照系统要求填报志愿、提交其他材料。首轮已报名的考生无需重新注册。学校将于6月20日之前完成征集志愿的审核、录取工作，报名系统于6月21日公布征集志愿拟录取名单。考生须于6月21日至25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

学校将根据考生最终确认名单于7月下旬寄发录取通知书，录取考生请按照录取通知书指定的时间来学校报到。

五、收费标准

我校按照上海市教委有关规定及上海市物价局核定标准收取。

1.学费：每生每学年5000元（沪价行〔2000〕120号）

2.住宿费：每生每学年不超过1200元（沪教委财（2012）118号）

以上收费不含教材费、生活费等。

六、领导与监督机制

1.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工作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

2.为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和公开，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工作接受学校纪检监察机构的全程监督，监督电话：+86-21-60873388

3.凡被发现有弄虚作假和舞弊行为者，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其报名或录取资格。新生入学资格复查时发现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

七、联系方式

招生办公室通讯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120号图书馆206室

邮政编码：200235

咨询电话：+86-21-64941403

电子邮箱：sit_zsb2013@163.com

本科生招生网：https://adm.sit.edu.cn

八、本招生简章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招生办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招生办公室                                                                                            2023年1月12日
